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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托业务分类标准出台，引领行业转型发展

3 月 24 日，银保监会发布《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），明确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制度，对促进业务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

要意义。主要关注点如下：

第一，信托业发展进入转型阶段，明确业务分类标准具有重要意义。作为中国金

融业的支柱之一，近年来，信托业规模发展取得显著成效。截至 2022 年末，信托资产

余额共计 21.14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2.9%，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接近 3 个百分点，呈现

稳步回升的发展态势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受年末债市波动导致投资收益大幅下降等因

素影响，行业营收压力有所增加，2022 年，信托业经营收入共计 838.8 亿元，同比下

降超过 30%，净利润共计 362.4 亿元，同比下降约 40%。整体来看，信托业进入由规模

发展到质量提升的转型阶段。虽然经营数据的劣变一定程度上受到市场环境影响，但

也反应出转型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。当前，信托业发展面临业务边界不清、同质化、

服务内涵模糊等诸多问题和挑战，亟须监管部门完善行业监管体系，引领转型方向。

《通知》明确了信托业务分类标准，为未来行业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奠定坚实基础，

助力信托业以更加规范的方式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和行业竞争优势，为实体经济发展提

供更多金融支持。

第二，《通知》进一步明确信托业务具体分类要求，厘清各类业务的内涵和边界。

《通知》在回归信托本源、明确分类标准、引导差异化发展、保持标准统一、严格合

规管理五项总体要求的基础上，按照“实质重于形式”的原则将信托业务分为资产服

务信托、资产管理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。其中资产服务信托不涉及资金募集，收益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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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为自益或他益，包括财富管理服务信托、行政管理服务信托、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、

风险处置服务信托及新型资产服务信托五个分项，且五项分类下仍有细项分类；资产

管理信托涉及私募资金，受益类型为自益，细分为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、权益类信托

计划、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信托计划和混合类信托计划四个分项；公益慈善类信托可

能涉及募集资金，受益类型为公益，细分为慈善信托和其他公益信托两个分项。在明

确分类标准的基础上，《通知》压实各方职责，确保此项“基础性”制度的有效执行。

信托公司方面，要明确业务边界，提高分类质量，完善内控机制，有序实施整改；监

管机构方面，要完善监管规则，加强日常监管，加强宣传引导。最后，《通知》为信

托公司预留充足整改时间，设置 3年过渡期，熨平监管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冲击。

第三，信托公司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对信托业务进行全面、准确分类，实现行业

发展模式的高质量转型，进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水平。一是要充分发挥各

类信托产品的差异化功能，扩大信托业务的服务范围，尤其在开展资产服务信托业务

时，要根据委托人需求为其量身定制托管、风险隔离、风险处置、财富规划和代际传

承等专业、全方位的信托服务。二是要将业务发展要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深度契合，

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。一方面，通过包含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等在内的新业务和新

产品，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，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普惠金融、绿色金

融、科技金融等重点领域，深度参与资产盘活和产业结构化升级，助力现代企业建设。

另一方面，通过资产管理信托积极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，扩充企

业融资渠道。三是要积极发展公益慈善类信托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。全面提升公益慈

善类信托的社会影响，推动第三次分配，缩小贫富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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